治安科职责

1、负责校园安全保卫工作，积极查处各种治安案件，侦破一般刑事案件，协助公安机关侦破重大刑事案件。协助有关部门处理师生员工、家属及外来人员的违法、违纪行为。上报校内重大政治、刑事、治安案件情况。

2、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治安动向，分析研究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，提出安全防范措施，制定并落实安全保卫责任制，做好安全保卫工作。

3、负责对外来人员的管理，做好对外来人员的清查和登记工作。

4、深入各系、室、部门，检查了解学校综合治理工作情况，做好内部《安全保卫工作动态》的材料记录、整理及各类案件的资料保管、登记、上报和群众来访接待工作。

5、做好上交拾物、赃款、赃物的保管、招领和上交工作。

6、做好看护人员的管理教育工作和重点地段、重点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。

7、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人员的教育、感化、挽救工作。

8、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，对判处管制、假释监外执行人员进行监督改造。

9、负责校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。

10、按国家标准做好交通安全设施建设，保障校道畅通，交通安全。

11、做好校内交通安全管理，纠正交通违章，查处一般交通事故，做好交通安全的宣传教育工作。

12、做好学院重大活动的交通、治安秩序和安全保卫工作。

13、完成处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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